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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丰文化”）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

给各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7年 11月 6日在广东省汕头市澄

海区文冠路澄华工业区实丰厂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6名，独立董事李卓明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

次会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陈丹东代表其投票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俊权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

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要求，同意公司调整组织架构。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

2017 年 11月 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玩具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计

划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由于该项目建设用地周边配套未完

善，未达到开工条件，为保证项目完成质量和后续顺利实施，同意该项目延期，

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至 2019 年 12月 31日。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的具

体内容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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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针对此议案发表了核

查意见，相关意见已于 2017年 11月 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为借助区位优势和政策引导，吸引高端人才和配套产业，公司计划将“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本部“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

子公司“实丰文化创投（深圳）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

道科技园区”变更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

实施地点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针对此议案发表了核

查意见，相关意见已于 2017年 11月 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实丰文化创投（深圳）有限公司为实丰文化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拟用本次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7,016.54 元对实丰创投增资,再由实丰创投对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实施投入。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

项目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针对此议案发表了核

查意见，相关意见已于 2017年 11月 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集资金存放

账户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变更至全

资子公司实丰文化创投（深圳）有限公司进行实施，为尽快推进项目实施，公司

拟在深圳增加募集资金专户，待原用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转至新募集资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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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专户后，原专户进行相应注销，具体信息详见下一步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六、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买卖行为，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股份变动管理制度》。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变动管理制

度》的具体内容于 2017 年 11 月 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年报差错追

究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年报重大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年报差错追究，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报

差错追究制度》。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差错追究制度》的具体内容于 2017 年 11

月 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

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宏为公

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意见已于 2017年 11月 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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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吴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生，大专学历，中国注册

会计师，国际注册高级内部审计师。2004年11月至2008年4月担任汕头市中瑞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经理，2008年5月至2010年3月担任汕头市吉祥装璜工艺厂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2010年3月至2013年8月担任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经

理，2013年9月至2017年9月担任广东华乾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公司财务总

监。 

截至本公告日，吴宏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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